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竞争选任管

理人公告

                   （2025）吉 02破 4号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本院决定采取竞

争方式选任中介机构担任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件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5月 18日，住

所地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大街 758号，登记机关为

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注册资本

为 586,276,000 元。经营范围:主要从事酒制品生产、消毒

剂生产业务。公司于 2022 年 3 月停产至今。依据申请人提

交的证据材料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博大生化

资 产 总 额 为 906,745,271.98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2,256,292,667.07 元，资产负债率达 249%，其资产数额远

低于负债，且主要资产均已抵押给债权人，公司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机构为编入全国各省、市法院管理人名册中的一

级管理人中介机构；

2．申报机构具有较丰富的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经

验，近三年内担任过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

3. 申报机构具有能够胜任本案的工作团队；

4. 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

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5.两家以上的中介机构请求联合担任管理人的，至少有

一家需要符合上述 1至 4项申报条件。

三、申报方式

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报书（一式

四份）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凭证。申报书

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编入

法院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规模、拟参加本案管理人工作的

律师、注册会计师及其他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的姓名、

自然情况、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情况；

2.申报机构（不含申报机构的总所、分所、分支机构）

以往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的经验、业绩，正在承办的破

产工作的经验、业绩，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的数量及进度，

主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3.申报机构拟定的管理人所需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案，

包括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等；

四、报名时间

报名期限截至 2025年 12月 30日上午 11时（以收到材

料为准）。

    五、报名地点与联系方式

报名地点：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522法庭；

电子邮箱：jlhyfdckfyxgspccza@163.com

联系电话：0432-63070611；



联系地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 5号，邮编：

132000；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